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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工作方案 

 

为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加强和规范企业内

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公司拟定了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的工作方案，经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11 年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局第八

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简称：深鸿基，上市地：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代码：000040，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1011 号鸿基大厦 25-27 楼，公司主要从事房

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业务，与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包括深圳

市鸿基房地产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安深鸿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陕西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 

公司资产情况：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总资产 227974.7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2992.83 万元，201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721.1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58.61 万元。 

公司组织架构：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内部控制

的组织架构以股东大会、董事局、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为核心，按照国家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独立运作，股东大会、董事局主要行使决策权，监事会

行使监督权，经营管理层行使经营管理权和执行权，独立董事对公司重大决策事

项在其专业领域起到咨询、建议、监督的作用，并独立作出判断。公司董事局、

监事会共同对股东大会负责，经营管理层对董事局负责。公司董事局下设审计委

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为董事局提供专业决策支持。股东大会、董事局、监

事会之间形成了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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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架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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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保障 

根据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

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11】31 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 2012 年内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要求，做好与财务报

告相关的内控建设工作、自我评价及内控审计工作。 

为确保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决定董事局主席陈泰泉

为内部控制实施工作第一责任人，在公司董事局的敦促下，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2 日召开总裁办公会议并进行工作部署，经会议研究决定并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成立了以公司总裁为组长的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职务 姓 名 公司职务 

组  长 高文清 公司总裁 

副组长 周非 公司常务副总裁 

副组长 罗竣 公司副总裁 

副组长 沈蜀江 公司副总裁兼董秘 

副组长 钟民 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经理 

副组长 于银彪 公司总裁助理 

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公司审计部），成员包括审计部经

理李联添、审计部副经理周伟、财务部叶耀巨、崔素勤、汤艳丽、吴杰，由审计

部经理李联添任主任，负责协助领导小组做好日常工作，公司董办、财务部、资

金部、资产管理部、成本管理部、地产开发部、绩效管理部、审计部、法律事务

部、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协同开展组织内控建设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

织协调完成内控自我评价工作。 

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全面梳理

现有内控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完善相关内控的范围及具体业务流程；日

常检查监督并查找内控运行缺陷、拟定整改措施；进行内控自我评价及配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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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审计工作，直接对董事局负责并接受董事局监督指导。 

公司从 2009 年 7 月起，围绕第六届董事局确定的“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着力打造集团型地产开发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开展以传统产业剥离为核心内

容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目前公司已基本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为打造专业地产公

司的目标，公司在组织架构、各项规章制度及相应的企业文化等建设方面积极跟

进和配套，契合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相关要求，公

司将在内部管理上下功夫，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保证集团公司各项经营管

理工作目标能够得到实现，在规范运作上取得应有效果。 

三、内控建设工作计划 

责任人：高文清、周非、罗竣、沈蜀江、钟民、于银彪 

牵头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李联添 

配合部门和下属公司：公司董办、财务部、资金部、资产管理部、成本管理

部、地产开发部、绩效管理部、审计部、法律事务部、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各

下属子公司。 

第一阶段：建设阶段（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 

阶段目标：确定内控实施范围，做好实施内控规范的各项筹备工作，拟定实

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工作方案，制定及落实整改措施。 

阶段工作内容： 

（一）2011 年 5 月 31 日前，公司将采用多形式，对集团公司、子公司的相

关领导、财务人员、其他管理人员进行企业内控培训学习，提高相关人员对内控

规范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强化内控制度建设的主动性和迫切性，

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内部控制建立和运行的控制环境。 

（二）2011 年 7 月 31 日前落实内控实施范围，明确责任人，对集团总部及

纳入实施范围的子公司和重要业务流程进行风险评估、梳理，完成风险梳理，编

制风险清单。 

公司董事局初步确定本次内控规范实施范围为公司总部及深圳市鸿基房地产

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对今后成立的公司也将纳入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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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范围。下属各公司应成立内部控制实施工作小组，在集团内部控制实施领导

小组领导下，组织开展本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 

（三）2011 年 7 月 31 日前，组织各部门（集团总部先行）及下属各公司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对本单位的管理机构和岗位设

置、岗位分工和职责，以及已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检

查、分析和梳理，将重要业务现有的政策、制度与风险清单进行对比，查找内部

控制缺陷。 

（四）2011 年 8 月 31 日前，各部门及下属各公司汇总、整理内部控制缺陷，

分析缺陷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内控缺陷整改方案，并报经集团内部

控制实施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实施。 

（五）2011 年 8 月 31 日前聘请咨询机构，进一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完善内控工作。 

（六）2011 年 9 月 30 日前，落实缺陷整改工作，各部门及各公司根据经批

准的整改方案，落实内控制度的修订，机构、人员和岗位的调整等。集团公司拟

利用办公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办公自动化信息系统，将部分业务流程、关键控

制点和处理规则嵌入系统程序，形成科学、合理、固化的控制功能。 

（七）2011 年 11 月 30 日前公司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检查内控缺陷整改情

况及效果。对非客观原因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部门及子公司在集团内进行通

报，并督促其整改。 

四、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自我评价阶段（2011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阶段目标：完成与财务报告相关内控建设工作，出具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牵头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李联添 

阶段工作内容： 

（一）2012 年 1 月 31 日前，编制与 2011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二）2012 年 2 月 28 日前编制公司 2012 年上半年内控自我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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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业务特点、经营环境变化、业务发展现状、实际风险水平等情况，围绕

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及内部监督等因素，确定纳入

自我评价范围的业务流程，确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及评价工作的具体时间表和

人员分工。 

（三）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通过访谈、讨论、实地查验、抽查和分析

比较等方法，充分收集内部控制运行是否有效的证据，编制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底

稿，研究分析内控缺陷。 

（四）就发现的缺陷对其成因和影响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和重新复核，并按

其影响程度确定分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提

出认定意见和整改建议，编制整改任务书。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并以适当形式向

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董事会报告，其中重大缺陷最终由董事会予以最终认定。 

（五）2012 年 7 月 31 日前，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编写，评价报告的基准日为 2012 年 6 月 30 日。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经公司

董事局批准后，在 2012 年半年报披露的同时对外披露并报相关部门。 

五、内部控制审计鉴证工作计划 

第三阶段：内控审计阶段（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 

   阶段目标：在 2012 年报披露前完成内控审计工作，在披露 2012 年报的同时

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 

阶段工作内容： 

（一） 聘请内控审计鉴证会计师事务所。 

（二） 配合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内控审计工作。 

（三） 在 2012 年报披露时与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同时对外披露。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